
授課 實習 授課 實習 授課 實習 授課 實習

國文 2 2 2

英文 2 2 2

公民涵養-生活美學領域 2 2 2

興趣通必 2 2 2

公民涵養-

民主法治/環境保育領域
2 2 2

體育 0 4 2 2

體育 2 4 2 2

英語訓練(畢輔) 0 (2) (2) (2)
未通過英語畢業門檻學生必修課

程,各系上下對開。

小計 10 14 8 0 6 0 0 0 0 0

組織理論與管理 3 3 3

財務管理專題 3 3 3

人力資源管理專題 3 3 3

應用軟體專題 2 3 1 2

商用統計(一) 2 3 1 2

企業倫理 2 2 2

程式設計 2 3 2 1

組織行為專題 3 3 3

行銷管理專題 3 3 3

通路管理 3 3 3

企業實務專題(一) 3 3 3

企業實務專題(二) 3 3 3

生產與作業管理專題 3 3 3

資訊管理專題 2 3 2 1

經營管理實習(二) 1 1 20
一年級升二年級暑假校外實習課

程，至少實習120小時。

經營管理實習(三) 1 1 40
二年級寒假校外實習課程，至少

實習120小時。

策略管理 3 3 3

管理實務講座 2 2 2

小計 44 48 13 4 14 1 13 21 0 40

高科技投資管理 2 2 2

供應鏈管理 2 2 2

科技管理 2 2 2

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 2 2 2

非營利事業組織管理 2 2 2 融入型服務學習課程

國際物流管理 3 3 3

財經時事分析 2 2 2

服務業管理 2 2 2

商用英文 2 2 2

商用統計(二) 2 3 1 2

管理會計 3 3 3

商業設計 2 2 2

品牌管理 3 3 3

學習型組織 3 3 3

物流管理 2 2 2

服務科學 2 2 2

顧客關係管理 2 2 2

全球運籌管理 2 2 2

商業智慧應用 2 2 2

企業研究方法 2 2 2

二年級體育為選修課程，計入畢

業最低總學分選修學分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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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大學部二年制企業管理系 課程科目表 (108學年度菁英班入學新生適用)

科

目

類

別

科目名稱 學分數 時數

授課時數

備註
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

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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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課 實習 授課 實習 授課 實習 授課 實習

科

目

類

別

科目名稱 學分數 時數

授課時數

備註
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

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

財務風險管理 2 2 2

非政府組織管理 2 2 2 融入型服務學習課程

經營管理實習(一) 1 1 40
一年級寒假校外實習課程，至少

實習120小時。

企業經營模擬 2 2 2

企管英文文摘導讀（一） 2 2 2

企管英文文摘導讀（二） 2 2 2

產業競爭分析 2 2 2

全面品質管理 2 2 2

網路應用與管理 2 2 2

行銷企劃實作 2 3 1 2

門市營運管理 2 2 2

大數據分析 2 2 2

財務報表分析 2 2 2

財富管理 3 3 3

財金證照研習 3 3 3

物流與供應鏈系統設計 3 3 3

專案管理 2 2 2

商情預測與分析 2 2 2

公司理財 2 2 2

消費者行為 2 2 2

知識管理 2 2 2

投資規劃與管理 2 2 2

連鎖加盟管理實務 2 2 2

企業經營實務 0 2 2 畢業門檻課程

共同核心職能 3 3 3

研究專題實習 1 4 1 1 1 1
國科會、科技部、產學合作計畫

(不計入畢業總學分)

教學專業實習 1 4 1 1 1 1
教學輔助學習生

(不計入畢業總學分)

教育專案實習 1 4 1 1 1 1
教育部、經濟部、勞動部或其他

專案計畫(不計入畢業總學分)

小計 98 111 17 3 30 45 22 5 25 3

至少應修

本課程科目表經108年05月16日 107學年度第2學期 第2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，適用 108學年度入學學生。

專

業

選

修

18

畢業最低總學分數 72
備註：

(一)依「本校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及輔導要點」規定：自99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應通過相關英語能力檢定考試或於畢業

       當年度(五專五年級、二技二年級、四技四年級)修習0學分每週2小時之「英語訓練」課程，並通過課程測驗後始

       得畢業，檢定標準請詳閱該要點。

(二)依「本校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要點」規定：自99學年度起入學之日間部學生，應於畢業前至少修習一門「服務學習

       課程」始得畢業，相關規定請詳閱該要點。

(三)99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，必須通過本系之企管專業能力鑑定始得畢業，相關規定依本系科學生企管專業能力畢業

       門檻及輔導實施要點辦理。

(四)107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須依本校「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」完成學術倫理教育相關課程達2小時以上，始得

      畢業。

(五) 一、二年級均開設「經營管理實習(一)」、「經營管理實習(二)」，同學必須依序修習，二技學生畢業前至多修

       習2學分。

(六)專業必修、選修課程得視實際情況調整開課學期學年別。

(七)本系(科)學生跨校、跨所系(科)、跨部、跨學制選修學分數之上限，視為等同年級以不超過當學期修習學分數二分

       之一為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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